
2016 年 7 月 8 日与迷你仓业界代表会议 
 
日期／时间 ： 2016 年 7 月 8 日／上午十点 
 
地点  ： 九龙尖沙咀东康庄道 1 号消防总部大厦 6 楼南翼 601 室 
 
 
出席名单 
 
政府部门代表  (共 7 人) 
 
消防处 
屋宇署 
劳工处 
地政总署 

 
迷你仓业界代表 
 
亚洲迷你仓商会(SSAA)会员 (共 11 人) 
 
非亚洲迷你仓商会(SSAA)会员 (经营 15 间迷你仓或以上) (共 4 人) 
  



会议要点 
 
简介 
 牛头角道工厦大火，揭露迷你仓有严重的潜在安全风险。 
 政府会从三方面采取跟进行动： 

- 第一，政府部门会巡查全港的迷你仓，并对任何违反现行法

例的情况采取执法行动； 
- 第二，政府会接触业界人士，深入了解这类处所的运作，并与

他们商讨提升消防安全的中短期措施；  
- 第三，政府会研究如何提升旧式工厦的消防安全，以及加强

对迷你仓的法定规管。 
 
政府立场 
 与市民目标一致，要杜绝迷你仓的消防安全隐患； 
 决心解决问题，并呼吁迷你仓营运商通力合作，使行业得以稳健

发展； 
 明白营运商有其商业考虑，但公众安全至关重要； 
 倡议工业大厦提升消防安全设施，以及长远而言，会通过修例或

引入新法例，收紧对迷你仓的法定规管。 
 
政府部门在巡查时发现的问题 
 改动／遮挡本可开启的固有窗口； 
 贮物仓／区现时的布局安排，造成燃烧负荷量分隔不理想； 
 消防喉辘系统的覆盖不足； 
 没有设置足够的出口指示牌及／或方向指示牌； 
 逃生出口设有不当锁具，造成阻塞； 
 分拆大量贮物仓，使通往逃生楼梯的路径过长； 
 仓门向外打开，缩窄了走火通道的实用阔度； 
 以抗火力不足的门替换了固有的防火门。 
 
政府建议 
 安排管理员／保安员当值； 
 采取措施，防止贮存危险品； 
 向管理员／保安员提供基本消防安全训练； 



 落实良好的内务管理方法，包括保障电力供应和电力装置的安全； 
 确保消防装置及设备得到妥善保养和操作性能良好； 
 自行委聘建筑业专才，纠正违规事项； 
 选择合适处所作迷你仓用途，以符合法例规定。 
 
业界回应 
 乐意与政府合作，提升迷你仓的安全； 
 同意落实实时的管理措施，提升迷你仓的营运安全，重建顾客信

心； 
 由于须通知受影响客户，所以要求更多时间遵办有关修正工程的

命令； 
 建议相关政府部门继续充分咨询业界，保持良好沟通； 
 鉴于工业大厦内亦有作其他非准许用途的处所，因此业界表示，

不应只针对迷你仓加诸严格规管措施； 
 由于部分营运商并非其处所的拥有人，因此业界认为，在安装或

提升消防装置及设备时会有实际困难。 
 
亚洲迷你仓商会建议的消防安全措施 
 提供足够的出口指示牌、紧急照明设备、灭火器、烟雾侦测器、

逃生路线图和楼面平面图； 
 向职员／营运商加强消防安全训练； 
 对相关设施进行更多巡查和审核； 
 向业界再次传阅业界自我监管实务守则，以供遵办。 
 
政府响应 
 消防处建议业界要求服务使用者签署声名，以阻止/禁止危险品的

存放； 
 消防处会给予协助，向业界雇员提供消防安全训练； 
 业界应把消防安全措施纳入业界自我监管实务守则，以供遵办； 
 业界应主动落实良好的内务管理方法，重建顾客使用迷你仓的信

心； 
 消防处会与业界安排更多沟通机会，并暂定在大约两个月内（即

完成巡查全港迷你仓后）举行下次会议； 
 业界亦可联络消防处召开会议，讨论紧急／迫切的重要议题。 


